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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社區舊衣回收箱的申請指南

（一） 申請資格

1. 只有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

或信託團體才符合資格，申請營運社區舊衣回收箱(回收箱)。

（二） 申請手續

2. 由 2022 年 9 月至  2025 年 8 月期間，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及北區

的計劃管理機構為長春社。

3. 編配工作每季進行一次，各季的截止申請日期如下：

- 申請在 2024 年第一季營運回收箱的截止日期為 月 日

- 申請在 2024 年第二季營運回收箱的截止日期為 月 日

- 申請在 2024 年第三季營運回收箱的截止日期為 月 日

- 申請在 2024 年第四季營運回收箱的截止日期為 月 日

4. 計劃管理機構會分配地點給獲准參與的機構管理，每次為期一個季度約三個

月：

第一季：由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第二季：由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第三季：由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第四季：由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註：獲准參與的機構管理亦需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期間提供回收服務。 

5. 計劃管理機構會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有關抽籤程序請參考附頁。

6. 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及北區各季抽籤日期如下：

- 第一季抽籤的日期為  ________年 ___月 ___日 ___午 ___點 ___分

- 第二季抽籤的日期為  ________年 ___月 ___日 ___午 ___點 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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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抽籤的日期為  ________年 ___月 ___日 ___午 ___點 ___分

- 第四季抽籤的日期為  ________年 ___月 ___日 ___午 ___點 ___分

註：

1. 如抽籤當日為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又或者天文台掛起八號風球或以

上或黑色暴雨警告，抽籤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2. 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及北區抽籤地點為     。

（三）審批結果通知及確認手續

7. 計劃管理機構會在營運期開始前兩星期，以電郵或傳真形式通知申請機構

有關的編配結果。獲准營運的機構須在五個工作天內簽署同意書，以傳真

或郵寄(以郵戳為憑)方式回覆本會。

8. 計劃管理機構將提供密碼鎖予營運機構鎖著回收箱，獲准營運機構需預繳

港幣五百元按金，按金請以郵寄劃線支票支付，抬頭請寫“

    ”。出票公司名

稱必須與營運機構名稱相同，不接受私人支票及現金。當計劃管理機構收

到營運機構的按金後，將會提供該密碼鎖的密碼。我們建議營運機構同時

加設額外掛鎖。如中籤的營運機構於營運期開始前並未完成確認手續或／

及繳付所需按金，計劃管理機構在民政事務總署／當區民政專員同意下可

將有關回收箱從新分配予後補營運機構。 

營運機構在營運期首日，應檢查回收箱是否運作正常，如有損毀，應盡快

通知計劃管理機構，紀錄在案。營運機構在營運期間必須小心愛護回收箱，

如被發現不小心使用或蓄意破壞而導致回收箱有所損毀，營運機構需依損

毀程度，照價賠償。

（四）營運機構的責任

9. 當營運機構轄下個別回收箱出現滿溢，營運機構必須在收到計劃管理機構

通知後三小時內(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期間)，清理所有在該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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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及溢出箱外的物品。如未達要求，計劃管理機構有權拆除回收箱的掛

鎖並清理箱內物品，收走的物品將不會歸還給該營運機構，而五百元按金

亦會用作拆鎖及購買新鎖費用，將不被發還。營運機構可於五個工作天內

聯絡計劃管理機構，重新繳付港幣五百元按金以領取密碼繼續其營運權；

未能如期聯絡計劃管理機構，計劃管理機構在民政事務總署／當區民政事

務專員同意下，將即時終止其營運權。有關回收箱須立即交還管理機構，

在營運機構交還回收箱予計劃管理機構前，計劃管理機構將暫代管理有關

的回收箱，期間回收箱內收到的物品將不會發還予營運機構。 

營運機構必須妥善處理所回收的衣物，並應盡量避免棄置任何衣物。一般

而言，所有回收衣物必須運往工場作分類及作進一步處理。倘若回收箱內

個別衣物的狀況甚為惡劣(如：發霉、發臭等)，機構員工或負責回收的承

辦商員工判斷如繼續與其他衣物一併處理可能導致所有衣物皆不適宜回

收，營運機構可酌情即時處理該些衣物，唯機構必須以照片紀錄有關衣物

的狀況，並由回收當日起計妥善保存照片十二個月，供計劃管理機構有需

要時查閱。 

如營運機構在同一季度兩度違反以上規定而需計劃管理機構介入代為清

理回收箱內物品，或被發現即場處理衣物而未有以照片紀錄有關衣物的狀

況，計劃管理機構在民政事務總署／當區民政事務專員同意下，可即時終

止有關機構的營運權。有關回收箱則由計劃管理機構負責營運直至該季度

結束。 

10. 在獲准參與舊衣回收期限最後一天下午六點前，營運機構需取走自備的掛

鎖並以計劃管理機構提供的密碼鎖為回收箱上鎖，以便下一個營運機構接

手管理。如營運機構遺失計劃管理機構提供的密碼鎖、或未能在限期前拿

走自備的掛鎖，計劃管理機構有權將其掛鎖拆去而不作賠償，而五百元按

金則用作拆鎖及購買新鎖費用，將不被發還。如營運機構依規定在限期前

取走自備的掛鎖和將密碼鎖重新扣回在回收箱的鎖牌上，計劃管理機構將

於五個工作天內將按金支票寄回予營運機構。除非營運機構違規，否則該

按金支票不會被存入計劃管理機構之銀行户口。

（五）終止項目

11. 民政事務總署可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下立即終止計劃營運機構就「社區舊

衣回收箱計劃」的營運權：

(a) 計劃營運機構曾經或正在從事的行爲或活動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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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罪行或或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或會在其他方面

不利於國家安全、香港的公眾利益、公眾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

安全；

(b)  繼續履行營運同意書中的協議不利於國家安全、香港的公眾利益、

公眾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

(c) 民政事務總署有合理理由相信上述任何一種情況曾經或即將出

現。

為免生疑問，本條款中「從事」一詞或其變異詞包括但不限於協助、

教唆、慫使或促致等行爲。民政事務總署終止協議的決定屬最終及不

可推翻的決定，並對計劃營運機構具約束力。

12. 計劃營運機構有責任確保在履行「社區舊衣回收箱計劃」時，所有

服務或活動的內容和形式、為有關服務或活動而製作、展示及／或

發布的資料（例如宣傳品、刊物、視聽製作、問卷、訊息等）均符

合《基本法》及恪守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香港國

安法》）。如計劃營運機構被發現違反任何本港法例及法規（包括但

不限於《香港國安法》），即使本申請已獲批准，民政事務總署可立

即撤回申請批准及終止有關機構的營運權，並移除有關機構日後申

請成為「社區舊衣回收箱計劃」計劃營運機構的資格。

13. 如營運機構違反營運條款或表現欠佳  (包括但不限於未能在限期前拿走自

備掛鎖、未能按時清理回收箱的物品、未能保持回收箱整潔和良好運作、

經常被市民投訴等)，計劃管理機構在民政事務總署／當區民政事務專員同

意下，可即時終止營運機構的營運權，有關營運機構在未來兩個季度亦不會再

次被獲批營運「社區舊衣回收箱」，甚至可能被移除日後申請成為「社區舊衣

回收箱計劃」營運機構的資格。

14. 如營運機構在營運期間被取消《稅務條例》第 88 條註冊資格，該機構也

會同時立即喪失營運社區舊衣回收箱資格。營運機構須於接獲計劃管理機

構通知後二十四小時內，拿走自備掛鎖，並以本會提供的密碼鎖為回收箱

上鎖。如營運機構遺失本會提供的密碼鎖、或未能在限期前拿走自備的掛

鎖，計劃管理機構會將其掛鎖拆去而不作賠償，而五百元按金則用作拆鎖

及購買新鎖費用，將不被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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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這項計劃詳情，包括回收箱的地點和計劃管理機構名單，可參閱民政

事務總署網頁(www.had.gov.hk)及長春社網頁(_______________)。

16. 在申請表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處理申請、進行調查、執行計劃、

監察表現、符合法例定名有關披露資料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而有關的用途。

17. 民政事務總署有權於任何時候修改或變更本條款之內容，修改或變更後的

條款內容將以書面方式通知有關之營運機構。

計劃管理機構：長春社

查詢電話：____________

（六）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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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社區舊衣回收箱」抽籤程序

計劃管理機構會預先為每間申請機構編配一個數字號碼  (如 1, 2, 3…)。

若有機構表明只申請營運個別地區回收點，而放棄申請營運計劃管理機構管理區

域內其它回收點，計劃管理機構會先安排抽籤決定該地區回收點的編配，再安排

抽籤決定其它地區的回收點編配。

計劃管理機構會根據以下步驟安排抽籤：

1. 先為有機構特別指明申請的地區，逐點抽出各個回收點的編配機構。參

與抽籤的機構包括所有申請機構；獲編配機構將不會參與餘下地點的抽

籤。

2. 當指定地區的回收點全部獲編配後，移走表示沒有興趣營運其它地點機

構的籤，再抽籤決定其它回收箱的編配機構。獲編配機構將不會參與餘

下地點的抽籤。

3. 當所有回收箱均獲編配後，計劃管理機構會從所有未獲編配地點的機構

中，抽出最多五間作後補之用，若申請機構數目少於回收點數目，計劃管

理機構則會從所有申請機構中抽出餘下後補機構的位置。如有任何獲編

配回收點的機構退出營運，則由後補機構順序補上。

4. 當所有營運機構及後補機構順利抽出後，其它未被抽出的機構，則會視

作申請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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